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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用沼气池运行、维护及安全操作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广西农村户用沼气池的运行、维护及安全操作。 

本标准适用于广西农村池容12
 
m
3 
以下（含12

 
m
3
）的农村水压式沼气池，12 m

3
～50 m

3
的农村水压式

沼气池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3606  家用沼气灶 

GB/T 4750  户用沼气池标准图集 

GB/T 7637  农村家用沼气管路施工安装操作规程 

NY/T 344  家用沼气灯 

NY/T 858  沼气压力表 

NY/T 859  户用沼气脱硫器  

3 一般规定 

3.1 户用沼气池运行、维护及安全操作规定除了符合本标准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 

3.2 沼气服务专业人员应取得沼气生产工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3.3 操作人员应熟悉户用沼气池的运行要求与技术指标。 

3.4 操作人员发现沼气池运行异常时，应采取相应措施并及时报告当地沼气服务管理部门。 

3.5 各种设备、设施应规范安装并保持整洁，避免水、泥、气泄漏。 

3.6 定期进行户用沼气池运行、维护及安全知识培训。 

3.7 对生产和输送沼气的设施应做好安全防护，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严禁沼气泄漏或空气进入沼气池及输气管道； 

b) 严禁违章明火作业。 

3.8 沼气池、沼气管道及用具运行与维修时，应做好个人安全卫生防护。 

3.9 凡在对具有有害气体或可燃性气体的构筑物或容器进行放空清理和维修时，应打开检修入孔与顶

盖，采用强制通风措施 24
 
h 后，采用活体小动物进行有害气体检测无误后，检修人员方可进入，池外

应有人进行安全保护，防止意外发生。 

3.10 制定预防突发事故的紧急预案。 

4 运行管理 

4.1 沼气池 
4.1.1 所用沼气池应符合 GB/T 4750 的质量要求。 

4.1.2 沼气池启动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沼气池内杂物应完全清除，保证进料管道、出料管道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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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沼气池正式运行前应进行试水和气密性试验，如有渗水或漏气时应进行修复，复试合格后，方

可投料运行； 

c) 人畜禽粪便、作物秸秆、杂草菜叶、有机污水等可作为沼气发酵原料； 

d) 粪便原料不必进行预处理，农作物秸秆必须铡短到 6
 
cm 以下或粉碎经堆沤后入池； 

e) 投料量占沼气池总容积 90％，如暂时原料不足，应加水至设计标定的最低液面线； 

f) 应采用其它沼气池的厌氧污泥或积久的粪水、坑塘污泥等进行接种，接种量占总料液 20％～ 

30％； 

g) 发酵料液浓度夏季为 6％～8％，冬季为 8％～10％；碳氮比为 10～30:1； 

h) 发酵料液 pH 值维持在 6.5～7.5 之间； 

i) 投料后沼气池口加盖并进行水密封处理，不得漏气。 

4.1.3 运行中应根据原料产气情况定期出料，并补充等量新料。 

4.1.4 每隔 5
 
d～7

 
d 对沼气池进行搅拌一次，每次 15

 
min 以上，以提高产气量和防止液面结壳。搅拌

方法： 

a) 加装手动抽渣器，用活塞在回流搅拌管中抽取料液搅拌； 

b) 从水压间取出料液，再从进料口倒入池内进行搅拌； 

c) 从进料口或水压间用木棍、竹杆进行搅拌； 

d) 若发生浮料结壳并严重影响产气时，应打开活动盖进行搅拌。 

4.1.5 在不断有原料补充的情况下，产气量明显下降，水压间料液表面漂浮有白色薄膜，沼气不易着

火，搅动水压间料液时有一股酸臭味，料液 pH 值降到 6.0 以下时，说明沼气发酵受到抑制，应采取如

下措施： 

a) 停止进料，进行料液搅拌，观察 1
 
d～2

 
d，如产气量回升，沼气燃烧性能变好，可让其自行恢

复； 

b) 抽出部分料液，重新加入尽可能多的接种物； 

c) 用石灰水或草木灰水调节料液 pH 值至 6.0 以上。  

4.1.6 沼气池采用常温发酵工艺，应注意冬季保温，提高产气量。 

4.1.7 严禁农药以及其它杀菌物进入池内，如不慎投入池内，出现不产气现象，必需更换料液。 

4.1.8 每半年或一年应进行一次大换料，并应留下 20％发酵池下层料液作接种物。 

4.1.9 沼气池长期停用时，应保持池内水位不低于池体高度的 1/2，并定期检查及时补充。 

4.2 沼气管道及用具 
4.2.1 沼气管道安装应符合 GB/T 7637 的要求。 

4.2.2 沼气灯应符合 NY/T 344 的要求。 

4.2.3 脱硫器应符合 NY/T 859 的要求。 

4.2.4 沼气压力表应符合 NY/T 858 的要求。 

4.2.5 沼气灶应符合 GB/T 3606 的要求。 

4.2.6 管道及用具安装完成后，须在技术员的指导下进行试气，确认不漏气才能投入使用。 

4.2.7 定期对沼气管道进行检查，保证输气通畅。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定期检修沼气管道、开关、接头，防止漏气和堵塞； 

b) 定期检查气压表，确保气压表准确反映池内压力变化； 

c) 定期更换或再生脱硫剂； 

d) 定期排除冷凝器中的水； 

e) 管道集水时，应及时排除管道中积水； 

f) 管道在运行中如损坏，及时更换，禁止使用不合规格的管件。 

4.2.8 沼气用具使用时必须按其使用说明正确操作，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注意检查接头、开关是否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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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观察仪表显示是否正常； 

c) 保持用具清洁。 

5 维护保养 

5.1 沼气池 
5.1.1 定期检查池体和导气管是否漏气。 

5.1.2 沼气池本体每年进行一次检查和维护。 

5.1.3 沼气池运行 3～5 年应彻底清理、检修一次。 

5.1.4 寒冷地区冬季应做好防冻工作。 

5.2 沼气管道及用具 
5.2.1 定期检查沼气管道、开关是否漏气，如有损伤、破裂及时维修。 
5.2.2 沼气管道正常使用一年应进行全面检查和维护。 
5.2.3 沼气用具按其使用说明定期维护保养。 

6 安全操作 

6.1 沼气池 
6.1.1 进料口、出料口、水压间、池拱天窗等均要加盖，以防人畜掉入造成伤亡。 

6.1.2 切忌沼气池空池曝晒，沼气池活动盖破损后，及时维修或更换。 

6.1.3 严禁在沼气池导气管口点火试气。 

6.1.4 在沼气池日常进出料时，应符合如下规定： 

a） 进出料的速度不宜过快，保证池内缓慢升压或降压； 

b） 不得使用沼气灯、灶等燃具； 

c） 不得有明火接近沼气池。 

6.1.5 进入沼气池清空、检查和维护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清池前停止进料 5
 
d～10

 
d； 

b） 入池前将池内料液抽尽，残留沼气排尽； 

c） 人员入池, 应按 3.7 与 3.9 的有关规定进行操作； 

d） 必须有专业人员现场指导； 

e） 池内严禁使用明火，如需照明，可用防爆型灯具； 

f） 上、下梯时应注意防止滑倒造成人身伤害； 

g） 如发生意外，入池救护人员必须系好安全带，池外有人专门看护接应。 

6.1.6 已投料的沼气池，不管是否运行产气，都不准下池检修。 

6.1.7 报废的沼气池一定要及时填埋处理，以免留下安全隐患。 

6.2 沼气管道及用具 
6.2.1 严格禁止使用明火找漏。 

6.2.2 沼气用具要按其使用说明正确安装，远离易燃物品。 

6.2.3 试气必须在灯、炉灶具上进行，严禁在输气管口点火试气。 

6.2.4 经常观察压力表变化，压力大于 8
 
kPa 必须立即用气或放气，放气必须在室外开关处进行，严

禁室内放气。 

6.2.5 沼气用具使用时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a） 室内通风良好； 

b） 灶具要安放在厨房的灶面上使用； 

c） 使用沼气灯、灶具时，应先点燃引火物，再打开开关点燃沼气； 

d） 室内漏气时禁用一切火种及电源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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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如闻臭鸡蛋味时，立即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换气，人员撤离，待室内无臭鸡蛋味后再检修

漏气部位； 

f） 不用气或检修时应关闭气源。 

6.2.6 沼气用具请专业人员维修。 
 

 


